浙江大学软件学院（宁波）创新与管理中心
财务文件及印章申请单
[bookmark: _GoBack]盖章：
	申请人
	
	申请时间
	

	文件内容
	查询□    复印□   盖章□

	
	



	申请事由
	

	经费负责人
	
	财务负责人
	

	财务确认
	
	经办人确认
	


注：1.财务人员确认申请单信息完善且可提供相关文件或服务；
2.经办人须为在职教职工，获取相关文件或服务后签字；
    3.经办人凭申请单原件办理业务，完成后由财务部门收归入档。
